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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下属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采用连带责任保证方式，

为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中百超市有限公司、中百仓储孝感购物广场等下属

控股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汉口支行等 13 家银行申请授信额

度时提供最高额度合计为 34.02 亿元的担保，因部分下属控股子公司资产负债率

超过 70%，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担保情况概述 

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汉口支行 

被担保的控股子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担保额度（万元） 

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 100% 25,000 

中百仓储孝感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100% 20,000 

武汉中百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100% 5,000 

合      计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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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营业部 

公司同意在授信额度内可以授权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中百仓储孝感

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中百超市有限公司三家下属全资控股公司支用，并由公

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最高额担保金额不超过 4 亿元。 

5、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岸支行 

公司同意在授信额度内可以授权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

司支用，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最高额担保金额不超过 1 亿元。 

6、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循礼门支行 

被担保的控股子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担保额度（万元） 

中百仓储孝感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100% 20,000 

合      计  20,000 

7、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公司同意在授信额度内可以授权下属控股子公司支用，并由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最高额担保金额不超过 3 亿元。 

8、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被担保的控股子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担保额度（万元） 

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 100% 10,000 

中百仓储孝感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100% 10,000 

合       计  20,000 

9、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阳支行 

被担保的控股子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担保额度（万元） 

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 100% 10,000 

中百仓储孝感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100% 25,000 

中百超市有限公司 100% 2,500 

武汉中百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100% 2,500 

合      计  40,000 

10、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被担保的控股子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担保额度（万元） 

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 100% 15,000 

合      计  15,000 

11、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紫阳支行 

被担保的控股子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担保额度（万元） 

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 100% 10,000 

中百仓储孝感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100% 10,000 

合      计  20,000 

12、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路支行 

被担保的控股子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担保额度（万元） 

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 100% 10,000 

中百仓储孝感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100% 10,000 

武汉中百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100% 5,000 

合      计  25,000 

13、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新华支行 

被担保的控股子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担保额度（万元） 

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 100% 10,000 

合      计  10,000 

上述所列担保授信额度可在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循环使用，

 



经营范围：超级市场零售；钟表维修；电器销售；设计、制作、发布、代

理国内各类广告业务；仓储服务、场地出租、花卉、摄影；农畜产品收购、存

储；代理收费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以下经营范围仅供持证的分支机构在核定的期间内使用）计生用品、

处方药、非处方药销售；餐饮服务；快递服务；散装食品的现场加工、预包装

食品兼散装是食品、乳制品（含婴儿配方乳粉）零售；保健食品经营；儿童市

内游乐服务。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为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总资产 471,545.27 万元，

负债合计 355,587.96 万元，资产负债率 75.41%，所有者权益 115,957.31 万元。

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1,053,398.3 万元，净利润-10,221.19 万元。 

2、中百超市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4800万元 

注册地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西路24号 

法定代表人：杨晓红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超级市场零售；散装食品现场加工；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

婴幼儿配方奶粉）制品、冷冻（藏）食品、加工熟肉制品、非发酵豆制品、烘

焙制品、蒸煮制品、表花制品、烟、酒零售；快餐点餐饮服务；非处方药销售；

报刊杂志零售（以上经营范围仅供持有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设计、制作、

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业务；仓储、物流服务；农畜产品收购、销售；充值

卡销售；代办电信充值业务；代理IC卡充值业务；办理代缴费业务。（国家有

专项规定的，须取得有效审批文件或许可证后在有效期内方可经营）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为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中百超市有限公司总资产 137,869.02 万元，负债

合计 97,515.15 万元，资产负债率 70.73%，所有者权益 40,353.88 万元。2016 年

实现营业收入 291,061.93 万元，净利润-283.57 万元。 

3、公司名称：武汉中百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4718万元 

注册地址：武汉市江汉区江汉路129号                  

法定代表人：彭波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五金交电、百货、针纺织品、工艺美术品、日用杂品、花卉、



照相器材、通信器材（不含无线电发射装置）、金银饰品销售；家用电器、钟

表维修；物业管理；代办电信业务；办理收缴费业务（国家有专项审批的项目

经审批后方可经营）；科技乐园（魔术照相、仿真自行车、模拟潜艇）；其他

食品、烟、酒批发兼零售。 

股东情况：公司拥有其100％的权益。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武汉中百百货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126,678.11 万

元，负债合计 103,677.78 万元，资产负债率 81.84%，所有者权益 23,000.33 万元。

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105,739.26 万元，净利润-1,153.66 万元。 

4、中百仓储孝感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100万元 

注册地址：孝感市长征路29号                  

法定代表人：王辉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中（婴幼儿配方奶粉）零售；

保健食品零售；盐、肉、蛋、水产品、净菜、水果、烟、百货、文体用品（不

含音像制品）、家用电器、服装鞋帽、针棉织品、儿童玩具、自行车、日用杂

品（不含烟花爆竹）、家具、工艺美术品、摄影器材、钟表、图书、玉器制品、

通讯终端器材（不含无线电发射装置及卫星接收设备）、数码产品、鲜花、植

物零售；钟表维修；自有场地租赁；停车服务；摄影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公司拥有其100％的权益。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中百仓储孝感购物广场有限公司总资产 35,441.40

万元，负债合计 24,364.03 万元，资产负债率 68.74%，所有者权益 11,077.37 万

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87,886.86 万元，净利润 19.48 万元。 

5、其他控股子公司 

（略） 

三、担保协议签署及执行情况 

上述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由本公司及被担保的各下属

控股子公司与各家银行共同协商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为满足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中百超市有限公司、中百仓储孝感购物广

场等下属控股子公司经营资金的需要，支持下属控股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公司

拟采用连带责任保证方式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无反担保。公司拟提



供担保的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等下属控股子公司的经营情况良好，资产质量

优良，偿债能力较强，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

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2005]120号文《证监会、银监会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 

经董事会审核，同意为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等下属控股子公司向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汉口支行等13家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时提供最高额度合

计为34.02亿元的担保。 

五、公司独立董事对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

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2005]120号文《证监会、银监会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的《关于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采用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

供最高额度合计为 34.02 亿元的担保。 

公司提供担保的对象均为下属控股子公司，因其业务发展，需要向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以保证周转资金需求。为其提供担保有利于促进公司主业的持续稳定

发展，进而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状况。被担保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财务风险

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 号文《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

[2005]120 号文《证监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

背的情况。公司应当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效控

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六、累计担保额及逾期担保额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为 100,438.40 万元，

占 2016 年度净资产的 33.76%，无对外担保情况。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无对外

担保情况，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